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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促進送審作業之簡化及符合相關法律之規定，自即日起，

醫事人員送審原則上無須檢附執業登記證件，由各用人機關

查核後於送審書表相關欄位加註領有執業執照之情形即可，

請 查照轉知所屬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各醫事專業法律均定有相關人員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、

縣(市)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，領有執業執照，始得執

業之規定。次查醫事人員人事條例(以下簡稱醫事條例)第7

條規定取得師(二)級、師(一)級任用資格之條件，並於同條

第3項規定相關專業工作之意涵應明定於施行細則。爰醫事

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：「(第1項)本條例第7條第3項所稱

相關專業工作，指領有師級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後，實際從事

各該專業類別全職專任之臨床、教學、研究工作。(第2項)

前項所定臨床、教學、研究工作經歷年資之採認標準如下：

一、臨床工作：(一)依本條例銓敘審定有案之年資。……(

三)於政府機關、各級學校或合法設立之公私立機構，從事

相關醫事業務，並辦理執業登記有案之年資。……」復查本

部民國97年4月14日部特一字第0972916018號令規定略以，

曾在各機關或各類醫事人員依其醫事專業法律得執業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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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任與其所擬任職務之性質相近程度相當或任低一級職務之

經歷，得合併計算為免予試用經歷；曾任私立機構之經歷，

不限其規模，但依各醫事專業法規須辦理執業登錄者，須為

辦理執業登錄後之年資，始得採計為免予試用經歷。

二、以現行各機關進用醫事人員時，均已查核是否辦理執業登記，

惟後續送審時，迭有漏未檢附執業登記證明或檢附執業登記

證明並未更新，須再予補件之情形，爰為縮短審查作業時程

並簡化送審作業，日後醫事人員送審原則上毋須檢附執業登

記證明，茲就相關作業事宜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適用範圍：除有前開醫事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1款

第3目、本部97年4月14日令規定以曾任私立機構年資採計

為免予試用經歷之情形外，醫事人員送審時毋須再檢附執

業登記證明。但如遇特殊情事或業務需要，本部仍得就個

別送審案件通知機關，以郵寄或傳真方式補送執業登記證

明影本。

(二)注意事項：各機關進用醫事人員仍應查核是否符合各醫事

專業法律有關執業登記之規定，如以紙本送審時，應於擬

任人員送審書、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特別遴用規定欄位(

執業執照情形：)內載明「已辦理執業登記，並領有○○

字第○○○號執業執照。」；如以網路報送時，則於清冊

備考欄內載明「已辦理執業登記，並領有○○字第○○○

號執業執照。」又除卸職動態登記案(辭職、留職停薪、

停職、免職等)外，初任、再任、調任、轉任、回職復薪

等類別之案件，皆應載明上開文字。

三、另本部101年12月編印之公務人員任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

審作業手冊，其中有關醫事人員初任及再任送審應檢附執業

登錄證件內容，與本函規定不符部分，將於下次修訂時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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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配合修正。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等77個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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